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分行关于废止部分文件的公告

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，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分行决定废止《关于印发<德清县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>和<中国人民银行德清县支行关于金融机构管理与服务的操作规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德银发〔2010〕15号）等3个文件（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废止文件目录清单

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分行

2025年1月6日    

附件

	废止文件目录清单

	序号
	规范性文件名称
	文号
	文件性质

	1
	《关于印发<德清县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>和<中国人民银行德清县支行关于金融机构管理与服务的操作规程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	德银发〔2010〕15号
	规范性文件

	2
	《关于印发<长兴县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	长银发〔2015〕38号
	规范性文件

	3
	《关于印发〈安吉县金融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办法〉的通知》
	安银发〔2016〕21号
	规范性文件


